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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2017年 6月 30日学院教代会通过）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提高科研经费使

用效益，根据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全国哲学规划办、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安徽省教育厅、科技厅等的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科研项目结余经费是指科研项目结项后的剩余费用。 

第三条  学院相关职能部门在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中的

职责如下。 

1.学院科研处及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负责科研项目的结题管理。 

2.学院财务处及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负责科研项目的结账管理及结余

经费管理。 

3.学院审计监察部门负责对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和“科研发展基金”的

使用和管理进行审计监督。 

第四条  科研项目主持人在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中的

职责如下： 

1.项目结束或通过验收、鉴定后，应按要求准备相关资料，及时结题

结账。 

2.按规定使用结余经费，对科研项目的结题结账资料和经费使用的合

法性、真实性、有效性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五条  项目实施期间，年度剩余资金可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第六条 各科研项目完成项目结题后，项目主持人应在项目合同结束

日期或项目结题日期后的 1年内，填写《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科研项目结余

经费结账申请表》，到财务处办理结账手续；逾期不办理结账手续的科研

项目，学院将冻结其经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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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科研项目结账后，结余经费学院按照最高不超过项目经费总

额的 25%计提设立个人“科研发展基金”，作为项目主持人的科研预研费用

和后续科研工作，多出部分将统一收归学院作为学院科研发展基金。国家

另有规定的项目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八条 财务处负责为科研项目主持人设立“科研发展基金”项目，作

为项目主持人的科研预研费用和后续科研工作。“科研发展基金”参照《安

徽财贸职业学院科学研究项目再资助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第九条 科研项目结题结算的办理流程如下： 

1.科研项目完成结题后，项目主持人填写《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科研经

费结题结算申请表》。 

2.科研项目主持人将《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科研经费结题结算申请表》

交所在单位审核、并由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后，送科研处审批。 

3.科研项目主持人将科研处已审批的《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科研经费结

题结算申请表》交财务处，财务处为项目主持人开设“科研发展基金”项

目号，并完成结题的财务结算后，将结余经费分配到科研发展金项目中。 

3.财务处办理好结题结算后，科研处通知科研项目主持人，项目主持

人按规定使用“科研发展基金”。 

第十条 本办法执行期间，与国家、地方政府等相关管理规定不一致的，

以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为准。 

第十一条  本办法于公布之日起实施，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2017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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